《智能航运2030行动计划》解读
近日，交通运输部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智能航运2030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智能航运发展的工作思路，提出2030年要实现的主要目标、4个维度的重点任务以及保障措施等。

一、主要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培育航运领域新质生产力、保障航运安全、降本提质增效为目标，以科技创新与场景应用为抓手，加快智能航运发展。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供给能力，建立更加完善的政策法规和规范标准体系，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形成技术、产业、治理协同的发展新模式，智能航运发展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二、重点任务

（一）技术装备攻关行动

聚焦智能航运共性技术、智能船舶技术装备、港口与航道智能技术装备、航海保障智能化技术装备四大领域开展技术攻关。重点加强智能航行场景认知与推理、人机协同等智能航运共性技术研究，加快船港协同及航海保障智能化技术与装备攻关，集成研发船舶自主航行与遥控驾驶成套装备系统。通过集中攻关、系统研发，全面提升航运技术装备智能化水平。

（二）应用试点赋能行动

重点围绕加强成熟技术推广应用、推进多要素综合试点两个方面提出相关任务。聚焦拖轮作业以及应急救援等典型场景，推动成熟人工智能技术在航运领域规模化落地应用，促进智能航运技术与联运体系的深度融合应用。在具有代表性区域，培育一批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实现多要素智能化协同。选取沿海南北航线等典型航线打造智能航运试点航线。培育一批智能航运试点船舶（船队），形成代表性船型，推动智能船舶商业化应用。

（三）基础设施提升行动

重点围绕通信导航配套设施、运营服务配套设施、测试验证配套能力提出三个方面的重点任务。持续推进海上通信设施数字化升级，成套数据产品与服务系统平台研制。推动商用智能船舶遥控驾驶中心和航运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一体化支撑平台。着力提升智能航运装备系统测试能力、智能船舶整船测试与验证配套能力、智能船舶检验能力，加快测试验证能力建设。

（四）监管治理提升行动

重点围绕监管治理体系建设、监管治理能力两个方面提出相关重点任务。开展智能航运法律法规适用性、智能船舶安全管理规则制定、智能船舶人员配置及适任要求、智能航运技术规范和标准体系等研究及相关规则制定工作。加强智能航运技术监测能力、智能航运风险预警防控能力和智能航运应急响应能力建设。建立智能航行船舶运行监测系统，构建涵盖智能船舶测试验证与试点运营的监管治理平台。

三、实施安排

通过建立智能航运发展协调机制，加强部门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工作协同。发挥国家科技项目和资金作用，支持智能航运、智能船舶发展。支持企业承担智能航运重大科技攻关任务。加大力度组织做好智能航运、智能船舶相关标准化工作。加强智能航运发展与新能源船舶建造、老旧设备更新、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等相关政策联动，引导社会资本共同支持发展智能航运，形成绿色智能航运发展政策合力；加强智能航运人才队伍建设，加快智能航运领军人才选拔培养，促进传统船员适应智能船舶发展转型，通过组织实施智能航运高质量发展交通强国专项试点建设等一系列举措，确保智能航运各项重点任务落实，阶段性目标顺利实现。

